
关于收缴生源地贷款受理证明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截至 8 月 27 日，从国开行生源地管理系统查询，我校

已有 2042 人办理了生源地贷款，根据国开行要求，必须在

国开行系统录入电子回执后方可发放贷款。 

现把从国开行系统导出办理生源地贷款学生名单（见附

件）发给你们，请各学院及时收取生源地贷款受理证明，必

须在受理证明上写明正确学院、学号、专业（全称）、班级，

并于 9 月 11 日以前将新、老生受理证明交至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。 

另如学生无受理证明，通知该生向本地教育局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索取，特别是校验码，否则无法录入回执。 

不明事宜，请电话联系。 

 

附件：国开行系统导出办理生源地贷款学生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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